
湖 南 省 湘 潭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公   告

（2026）湘 03破 2-7号 

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

向本院提交《关于延期召开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

债权人会议的报告》。管理人报告称，现仍有债权人申报债权，

债权审核工作暂未完成，申请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本院

经研究认为，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本案工作实际，原定于 2026年 3

月 4 日下午 15 时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至 2026 年 4 月

7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召开。

特此公告

二 0二六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 


